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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

申訴人：董家琪    女  民國 68 年 1 月 4 日生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A224886998 

服務學校及職稱：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專任教師 

聯絡處所：新竹市武陵路173號九樓之四 

原措施學校：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

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「核予113年10月15日曠職七小時」案。爰向本會提起申訴乙案。本

會評議決定如下： 

 

主文 

申訴無理由。 

事實 

一、 緣申訴人（董家琪 教師）於 113 年 11 月 14 日收到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(以下簡

稱「原措施學校」)依教師請假規則第十三條、第十五條核予以申訴人 113 年 10 月 15 日曠

職 7 小時通知書。申訴人不服，爰於 113 年 12 月 11 日向本會提起申訴。 

 

二、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申訴人對原措施學校依「教師請假規則」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核定其曠職七小時。申

訴人說明如下： 

1. 申訴人因個人規劃，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、10月14日、10 月15日有請假之需求，由

於申訴人今年為專任教師身份，因此課務較多，在基於不造成教務處同仁負擔同時維

護學生受教權益下，因此在確認完成請假該日之代調課手續後，也確實於10月7日上網

完成該日假單上傳，預計10月9日段考結束後能夠將成績順利輸入上傳。但因為颱風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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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之故，原措施學校將考試延期至10月11日，事出突然，只能商請同事 10月11日當天

考後幫忙領取考卷，待申訴人10月15日返國再進行考卷批改及相關成績上傳。 

2. 10月15日當天申訴人接獲教學組通知，請假系統未接獲10月15日之請假單，而是出現

10月7日之假單，但10月7日申訴人確實有到校上課，經查證也無誤，才發現在填寫假

單時，申訴人將日期按錯，然而本校請假手續必須要在校內連校內網路才能進行，因

此只能等返回學校上課後再進行修改。10月16日當天回到學校，為了趕上成績上傳之

最後期限，將前一夜趕工批改完成的考卷發下，讓學生確認成績均無誤後，在期限內

將四個班級的成績輸入上傳。隔日10月17日在完成上午連續四堂課之後，才在學校進

行10月15日之補請假手續，完成之後便傳 LINE 訊息給職務代理人 O 師，請他再點選

一次更正後的假單，不料 O 師卻告知當天校長找她至校長室，詢問她擔任申訴人職務

代理人之相關事宜，並告知 O 師，她認為 O 師並不應該擔任申訴人的職務代理人。O

師告知無法再擔任申訴人的職務代理人，而因此申訴人更正後的補請假單也因此而延

宕無法再往上遞呈。 

3. 申訴人於10月15日當天接獲教學組訊息通知，請假系統中未接獲10月15日之請假單，

而是出現10月7日之假單，才明白申訴人錯按日期，由於目前教職員差勤系統要需使用

校內網路才能填報，學校之前也宣導過可事後補請，故當下決定回國後再補線上請假

手續。事後想補請假時又遇到代理人不敢幫我線上點代理，造成無法完備請假手續，

陷入困難，讓申訴人身心遭受很大打擊。 

4. 依教師請假規則第15條「教師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請假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

未銷假，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，均以曠職論；無故缺課者，以曠課論。曠職或曠課

者，應扣除其曠職或曠課日數之薪給。」如上述事實陳述，申訴人未完備請假手續屬

實，但絕非無故未到校，當日亦無申訴人課務，且隔日到校馬上把成績繳交事宜處理

完畢，故未對學生受教權益造成影響。 

5. 申訴人於11月14日被總務處告知，有個人信件在總務處文件收發處，希望申訴人去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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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，打開之後才知道是原措施學校發予我的公文，告知上述曠職之處分，當下收到處

分書覺得很錯愕與難過。申訴人再次誠懇表達因錯按日期造成10月15日未完備請假手

續，絕非蓄意犯過，請假期間所有課務處理安排亦符合新竹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課補充規定第三點「……教師請補休，應以無課務時間為原

則。」 懇請原措施學校讓申訴人順利完備補請假事宜，並撤銷曠職之處分。 

 

三、 原措施學校之說明略以： 

1. 查「教師法」第35條第1項規定：「教師因婚、喪、疾病、分娩或其他正當事由，得依

規定請假……。」；再查「教師請假規則」第13條第1項規定：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

假，應填具假單，經學校核准後，始得離開。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，得由其同事或親

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。」第15條規定：「教師未依第13條第1項規定請假而擅離職守

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，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，均以曠職論；無故缺課者，以曠課論。

曠職或曠課者，應扣除其曠職或曠課日數之薪給。」據此，原措施學校對於教師之請

假，本應依權責加以審查，並斟酌實際情形，考量校務及教學需要、人員動態，核實

給假，先予敘明。 

2. 原措施學校教師請假及調課業務係採雙軌制，教師請假應事先至雲端 WEBITR 差勤系

統完成手續，課務若有調課需求需另填具調課單申請，再經學校核准後，始得離開；

惟申訴人分別於9月26日、10月7日、10月17日於線上差勤系統申請10月11日、10月14

日及10月15日之加班補休，有分散於不同月份申請而規避連續長假出國之意圖。 

3. 申訴人自陳請假係出國(詳申訴人申訴書陳述：待10月15日返國)，應有充裕之時間處理

請假事宜，卻未為請假；且申訴人自述10月16日已回國，當日應有餘暇時間可向原措

施學校報告私自出國之情況，卻遲至10月17日16時25分始補辦請假手續；申訴人復自

述10月7日線上請假按錯日期，惟依據新竹市差勤請假系統所示，申訴人已於10月7日

上午8時15分申請撤銷10月7日之假別，可知申訴人明顯知道有誤，但同時申訴人並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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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10月15日之請假。且所有請假均為獨立處理，不致影響申訴人10月15日之請假，

原措施學校也未提及申訴人10月7日之請假有任何問題，二者之間並無因果關係。 

    綜上，申訴人請假顯不符合《教師請假規則》第13條第1項但書所規定「急病或緊

急事故」之情事，且未事先填具假單經學校核准，爰原措施學校不予以准假，符合請

假相關法令規範，原處置措施核屬有據。 

 

理由： 

一、 本件所涉相關規定如下: 

(一)按「教師請假規則」第 13條第 1項規定： 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應填具假單，經

學校核准後，始得離開。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，得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

續。」同法第 15條規定：「教師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請假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

未銷假，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，均以曠職論；無故缺課者，以曠課論。曠職或曠課者，

應扣除其曠職或曠課日數之薪給。」 

(二)司法院釋字第 736號解釋理由書略以：「……教師因學校具體措施（諸如曠職登記、扣

薪、年終成績考核留支原薪、教師評量等）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時，自得如一

般人民依行政訴訟法或民事訴訟法等有關規定，向法院請求救濟，始符合有權利即有救

濟之憲法原則。至受理此類事件之法院，對於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象之熟知所為之

判斷，應予以適度之尊重，自屬當然（司法院釋字第 382號、第 684號解釋參

照）。……」 

    依上開規定，教師之請假，無論假別屬性為何，除有急病或緊急事故，得由其同事

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外，事假、病假、公假或休假等皆須經學校核准後，請假程

序始稱辦妥、完成，教師始得離開；教師若未辦妥上開請假事宜即逕行離開或未到職，

違反程序規定，又未辦理補請假手續者，學校自得予以曠職登記，並扣除其曠職或曠課

日數之薪給。學校對於教師之請假，本應依權責加以審查，並斟酌實際情形、考量校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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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教學需要、人員動態，核實給假。（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9年度訴字第 28號判決參

照），以上合先敘明。 

二、 卷查本件，原措施學校提供之申訴人差勤系統資料所示，申訴人10月11日、10月14日

及10月15日之請假手續皆未完成。10月11日、10月14日之請假申請，原措施學校校長

並未批示同意，另10月15日之請假申請遲至10月17日(四)16:25才送出，以上皆違反了

教師請假規則第13條及第15條規定。 

三、 申訴人自承於10月15日方才得知，之前填寫假單時將日期按錯，致當日請假日期誤

植，但無法連接校內系統補請假，足見申訴人於10月15當日並非遇有事起倉促、時效

急迫且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，堪認其事後欲補請假之事由，顯不符教師請假規則第13

條第1項但書所定得補辦請假手續之事由；另10月16日申訴人已返校上班，卻因趕著批

改四個班的考卷、上傳成績，遲至10月17日16:25才有時間填寫請假申請補請假等說詞

置辯云云，足不可採。故原措施學校未核准補請假單，於法尚無不合，並就10月15日

予以申訴人曠職處置，洵屬有據。 

四、 原措施學校核記申訴人10月15日曠職7小時(9:00~16:00)，然申訴人於申訴書自陳：

「…待申訴人10月15日返國再進行考卷批改及相關成績上傳。」故可合理推測，申訴

人10月11日(五)、10月14日(一)及10月15日(二)三日連續請假原因為出國，按教師請

假規則，申訴人10月15日應請假1日(8小時) ，故申訴人請假是否依實依規，原措施學

校應依權責加以核實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為無理由。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4條之規

定，爰決定如主文。   

 

附註:如不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

組識及評議準則第九條規定提起再申訴。 

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14  年  4   月  30  日 


